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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48       证券简称：*ST 康达       公告编号：2019-079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室内装饰设计合约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的概述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康达尔山海

上园三期酒店项目室内装饰设计合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郑中室内

设计（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中设计公司”）签订《康达尔山海上园三

期酒店项目室内装饰设计合约》（以下简称“合约”），由郑中设计公司为公司

山海上园三期酒店项目提供室内装饰设计服务。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属《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规定的情形，但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的名称：郑中室内设计（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国际商会中心 41 层 09 单元 

法定代表人：郑忠 

注册资本：1,000.00 万港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9851615E 

主营业务：室内装饰工程设计、酒店装饰工程设计（凭资质许可证经营）；

工艺品（不含文物）、礼品、室内软装用品的批发（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提供上述商品的上门安装及售后服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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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香港郑中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香港郑中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是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董事靳庆军先生在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任独立董事。 

（二）双方合约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郑中室内设计（深圳）有限公司 

双方约定： 

1、乙方为甲方提供完善的室内设计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主体室内功能布局、

室内装潢设计、照明设计、标识设计、材料选择、施工图册、家具和陈设设计、

数据搜集及工地设计跟进等，完全配合甲方之需要；设计范围于合约中列明。 

2、合约总设计费（含税）人民币 650 万元（陆佰伍拾万元整），具体包括：

室内设计费人民币 560 万元（伍佰陆拾万元整）；灯光设计费人民币 30 万元（叁

拾万元整）；艺术品设计费人民币 30 万元（叁拾万元整）；标识设计费人民币 30

万元（叁拾万元整）。 

鉴于目前甲方拟建设酒店涉及建设规划调整事宜尚需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双

方同意并确认，如甲方酒店建设规划调整方案未获政府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则双

方届时应根据前期室内设计履约进展情况据实结算，在收到甲方的设计启动通知

之前，甲方无需支付灯光设计费用、艺术品设计费用及标识设计费用。 

3、付款方式： 

（1）签订合同且甲方收到乙方付款申请和合格发票后 15 日内甲方支付总设

计费的 10%为首期预付款； 

（2）乙方提交的概念设计阶段设计成果全部交付给甲方并经甲方认可合格

后，甲方在收到付款通知书和合格发票后 15 日内支付总设计费的 10%； 

（3）乙方提交样板间设计阶段成果全部交付给甲方并经甲方认可合格后，甲

方在收到付款通知书和合格发票后 15 日内支付总设计费的 10%； 

（4）乙方提交的方案设计阶段设计成果全部交付给甲方并经甲方认可合格

后，甲方在收到付款通知书和合格发票后 15 日内支付总设计费的 30%； 

（5）乙方提交扩初设计阶段设计成果全部交付给甲方并经甲方认可后，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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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到付款通知书和合格发票后 15 日内支付总设计费的 15%； 

（6）设计范围内所有区域施工图阶段设计成果及物料书阶段设计成果全部交

付给甲方并经甲方认可后，甲方在收到付款通知书和合格发票后 15 日内支付总设

计费的 20%； 

（7）工程竣工验收后，甲方在收到付款通知书和合格发票后 1 个月内支付总

设计费的 5%。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采取招标方式，通过竞标并综合考虑设计工程师的意见及综合

性价比等因素确定中标单位及价格。定价方式遵循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等市

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

元（不含本次关联交易）。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是互利双赢的平等互

惠关系，不会对公司造成任何风险，也不存在损害公司权益的情形。 

2、上述关联交易系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属正常商业往来行为，有助

于公司业务活动的开展，为公司未来项目的推进和合作提供更多的经验。 

3、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未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

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相关批准程序及审核意见 

1、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

董事靳庆军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回避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

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有

利于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董事会对

于关联交易的决策、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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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有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签订康达尔山海上园三期酒店项目室内装饰设计合约暨关联

交易的事前认可；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康达尔山海上园三期酒店项目室内装饰设计合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